
海原县阅海养老服务中心消防安全改造提升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海原县阅海养老服务中心消防安全改造提升项目已由海原县发展和改革局以《关于海原县阅海养老服务中心消防安全改造提

升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海发改发[2023]5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海原县民政局，建设资金来自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自治区统筹资金及县

财政配套资金，招标人为海原县民政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宁夏博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人委托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总建筑面积18550平方米。改造内容包括室内消防应急疏散安全防滑防摔PVC地板铺装、消防喷淋系统吊顶型喷头改换、消防

报警系统烟感探测器、房间消防安全吊顶、消防安全指示灯；室外消防疏散跑道及室外消防疏散场地塑胶铺装、室外消防安全备用电源等；

2.2建设地点：海原县阅海养老院院内；

2.3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2.4招标范围： 招标文件、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全部建设内容；

2.5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一个标段；

注：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规模、计划工期、招标范围、标段划分（如果有）等。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消防设施工程专业

承包二级（含二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和机电

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外地企业需提供一级建造师）（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05月13日08时00分至2023年05月18日18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免费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联合体投标的，由联合体牵头人下载招标文件。

4.2“电子交易平台” 实行 CA 数字证书安全登录管理。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6月2日09时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交易平台”递

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海原县民政局 招标代理机构：宁夏博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海原县建设路 地 址：宁夏中宁县“金宸”商住楼项目18#商业楼1-2层商铺-3室

邮 编： 755200                    邮 编： 755100

联 系 人： 杨万珍 联 系人：高佳

电 话： 17309553923 电 话：15009605268

传 真： / 传 真： /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8.投诉举报电话：海原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中心 0955-4015325

2023年5月12日


